
个别服务章节(整笔拨款) 津贴及服务协议 

津贴及服务协议  

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  

(中文译本) 

(A) 服务定义  

(1) 简介  

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本服务)为高能力自闭症青年提供训练及支

援服务，以满足他们的个别需要，帮助他们应付过渡到成年阶段

的挑战。本服务亦为高能力自闭症青年的家长／照顾者提供支援

服务，并为服务自闭症人士的福利服务单位前线人员提供专业咨

询和培训。  

(2) 目的及目标  

本服务的目的及目标如下：  

(a) 提升和发展高能力自闭症青年的能力，帮助他们应付过渡到

成年阶段的挑战；  

(b) 为高能力自闭症青年的家长／照顾者提供服务，包括情绪支

援和相关知识及技巧，以纾缓他们的照顾压力，并协助他们

担当适当的角色，引导和支援自闭症子女顺利过渡到成年阶

段；以及  

(c) 提升福利服务单位前线人员支援自闭症人士及其家庭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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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性质及内容  

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采用跨专业模式，提供一系列中心为本或外

展服务，包括：  

(a) 为高能力自闭症青年  

(i)  按附件I所载执行个别化介入计划，以提升和建立他们

在情绪、社交、行为、感官及职业发展等方面的能力，

帮助他们顺利过渡到成年阶段；  

(ii)  为每宗已完成个别化介入计划的个案提供后续照顾服

务，以维持训练得来的成果，维系社交关系，并建立社

会支援网络；  

(b) 为家长／照顾者  

(i)  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及活动提供支援服务，以促进高能

力自闭症青年的家长／照顾者互相扶持，并提升他们的

技巧及知识，帮助他们支援子女顺利过渡到成年阶段；  

(ii)  设立专用热线，为自闭症人士的家长／照顾者提供咨询

服务，解答他们的查询，并提供支援服务；  

(iii)  设立网站和资源角，为自闭症人士的家长／照顾者提供

自闭症的相关资讯；  

(c) 为福利服务单位前线人员  

(i)  举办培训以提升前线人员处理自闭症个案的相关知识和

技巧，以及建立与自闭症人士相处的专业知识；  

(ii)  提供电话咨询及到访咨询服务，以便管理／支援自闭症

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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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社区网络  

- 联系社区内不同界别 (如医疗界、教育界、社福界、就

业及商业界别等 )的相关持份者，以促进自闭症人士融

入社会和参与社区活动。  

(4) 服务对象  

本服务的服务对象包括：  

(a)  智商达70以上且被诊断为有自闭症谱系障碍 (在本《津贴及

服务协议》(《协议》)内称为「自闭症」)的15岁或以上高能

力自闭症青年；  

(b)  高能力自闭症青年的家长／照顾者；以及  

(c)  服务自闭症人士及其家庭的福利服务单位前线人员。  

(B) 服务表现标准  

(5) 基本服务规定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以下基本服务规定：  

(a)  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须每星期开放不少于11节 1，合共最少

44小时，每星期其中三节的开放时间须为非办公时间 2；以

及  

 
1 各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的开放时间或因运作需要而有所不同，但必须固定并让公众知

悉。  
2 非办公时间包括星期一至五晚间，以及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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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注册社会工作者 (社工 ) 3、临床心理学家 4、职业治疗师 5 及

言语治疗师 6 是本服务的必要人员。  

(6) 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附件II《指定服务单位的条款及规定》所载的

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准。  

(7) 服务质素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16项服务质素标准。  

(C) 津助  

(8) 本服务由社会福利署(社署)根据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津助，津助基

准载于社署发出的通知书内。服务营办者必须遵从社署发出的现

行《整笔拨款津助手册》、通告、指引、管理建议书及相关通函

中所载列的津助规则。政府不会承担因本服务所引致而超出社署

核准津助金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  

(9) 津助金额已考虑个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资格人员的公积金)，以

及适用于营办本服务的其他费用 (用以支付公用事业的收费、活

动支出及行政费用、小型维修及保养开支、雇员补偿保险及公众

责任保险费用等所有其他相关营运开支 )及认可收费 (如有的

话 )。获社署认可提供本服务的处所的租金及差饷，将以实报实

销形式另行发还。  

 
3 注册社工指根据《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 (第505章 )注册的人士。  
4 服务营办者可雇用由合资格临床心理学家提供的服务。  
5 职业治疗师指根据《辅助医疗业条例》 (第359章 )注册的人士。服务营办者可雇用由合资

格职业治疗师提供的服务。  
6 言语治疗师指持有本港大学颁发的言语及听觉科学学位或具同等学历的人士。服务营办

者可雇用由合资格言语治疗师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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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务营办者接纳《协议》后，将每月获发津助。  

(D) 有效期  

(11) 本《协议》于附件II所载的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并且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

上所指定的方式及时间作出相应的补救，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

后，向服务营办者发出通知期为30天的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协

议》。  

(12)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营办

者达成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至新的要

求。  

(13) 《协议》是否可获续期，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引、服务需要和服

务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编配本服务的权

利。  

(14)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社署可立即终止《协议》：  

(a)  服务营办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安

全罪行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  

(b)  服务营办者继续营办服务或继续履行《协议》不利于国家安

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E) 其他  

(15)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服务规格》所载

列的规定、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如有的话)。如

这些文件内容出现矛盾，则以本《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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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出现任何因《协议》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争议或分歧，社署及服

务营办者须先根据当时适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调解规则》

进行调解。如上述争议或分歧未能透过调解解决，社署或服务营

办者可就此提起诉讼／仲裁。社署及服务营办者同意香港法院对

上述争议或分歧具有专有司法管辖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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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个别化介入计划  

个别化介入计划 (「介入计划」 )旨在提升和建立高能力自闭症青年

在情绪、社交、行为、感官及认知等方面所需的能力，以助他们顺

利步入成年阶段。服务营办者须考虑每宗个案 (即高能力自闭症青

年)的家庭背景、需要、强项、个人特质、发展阶段和挑战，以及社

会支援及资源等因素，设计和制定介入计划。设计和执行介入计划

并无既定模式，但可视乎情况纳入以下元素：  

․ 辅导：按个别服务使用者的需要，改善他们的情绪及社交能

力，以助他们应付步入另一发展阶段所遇到的新挑战、困难及

压力；  

․ 社交能力：提升和发展服务使用者在社交技巧、社交沟通及人

际关系等方面的才能和能力；  

․ 提升能力：发展和提升服务使用者的能力，以助他们肯定自我

价值、作出适当的选择和决定、管理焦虑情绪及适应转变等；  

․ 过渡期训练：装备服务使用者，使其掌握应付即将面对的过渡

阶段，例如专上教育、就业、恋爱、婚姻和独立生活所需的技

能、知识及态度；  

․ 朋辈支援／师友计划：透过小组、网络平台、求助热线、互助

及学习等途径，在高能力自闭症青年之间推广和建立互相扶持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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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教育：教育和加强服务使用者掌握性知识，培养处理性相关

议题的正确态度及技巧，例如两性差别、亲密关系、人际沟通

技巧、性表达、性健康、家庭规划、社会及文化等；  

․ 社交沟通训练：建立或加强高能力自闭症青年的整体言语、非

言语及书面沟通能力，以助他们应付日常生活，改善人际关

系，尤其是职场及家庭的人际关系等；以及  

․ 职业支援服务(专为准备投身职场的服务使用者而设)：包括工作

技能训练、职涯规划、职前准备、工作体验、工作实习及／或

配对，以及透过服务营办者的网络及／或与政府部门、其他就

业支援机构及雇主协作，提供就业后支援服务。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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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指定服务单位的条款及规定  

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  

服务营办者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单位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有效期  

本《协议》由(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有效。  

(B)  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平均每月处理的活跃个案数目  120 

2 一年内新开／重开个案的总数  60 

3 一年内完成的小组 7／训练节数  

(为高能力自闭症青年举办不少于60节治

疗小组；为家长／照顾者举办不少于40
节小组／训练；以及由言语治疗师提供

不少于28节小组／训练) 

400 

4 一年内完成的计划／活动 8 总数  60 

 
7
  小组环节涵盖治疗、支援、教育、朋辈支援、发展或义工小组等活动。每个小组的

参加者不应少于4人，并最少举行4节，每节为时不应少于1小时。  
8
  每个计划／活动为时不应少于2小时。  



個別服務章節(整筆撥款) 

 
津貼及服務協議  

 
 

2025年4月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为家长／照顾者提供不少于8个计划／

活动) 

5 一年内完成为津助康复服务单位前线工

作人员举办的培训计划总数  
16 

6 一年内举办促进社会共融、融入社会和

社区参与的社区网络活动／计划 9 总数  
12 

7 服务量标准1的个案当中，一年内备有个

人职业计划 10 的高能力自闭症青年总数  
40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服务使用者接受服务后表示满意

并在社交能力、家庭关系及／或就业方

面有所改善的百分比  

80% 

2 一年内其他康复服务单位前线工作人员

接受培训后表示处理自闭症人士个案的

能力有所提升的百分比  

80% 

– 完 – 

 

 
9
  社区网络活动／计划指由其他服务单位 (例如青年、长者、医疗等 )、本地社区组织

(例如制服团体、宗教团体等 )和商界等合办的活动／计划。每个活动／计划为时不

应少于2小时。  
10
  个人职业计划指由职业治疗师策划，并由职业治疗师及／或其他专业人士和支援人

员执行的计划，以满足高能力自闭症青年的个别职业训练和就业需要。职业计划包

括但不限于工作技能训练、职涯规划、职前准备、工作体验、工作实习和就业后支

援服务。计划亦须设定目的、具体目标、服务供应流程、计划内容，以及实现或检

讨目标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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